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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下奖励积分

财税处理差异的解决之道

摘 要：目前有关奖励积分的税收政策尚不完善，财税政策之间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对奖励积分的财税处理存

在困惑。本文介绍了新收入准则下奖励积分授予、兑换、失效各环节的会计处理，确定其分摊的交易价格，并根据兑

换商品的不同明确其对应的收入确认时点。同时本文遵循基本税收原理，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了奖励积分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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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已全面实施，但有关奖励积分的税收政策

仍有待明确，二者之间的差异给企业财税处理带来了一定

的困惑和纳税风险。本文在充分、合理运用会计基本原理

及遵循税收处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相关企

业奖励积分的财税差异处理提出解决思路。

一、奖励积分的会计处理

企业对于授予客户的奖励积分应当遵循新收入准则有

关“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的处理原则进行会计

处理。实务中，虽然客户每次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以下简

称购买商品）时所获取的奖励积分价值相对于消费总金额

而言较低，但是由于客户所获取的奖励积分在明确（或隐

含）约定的期间内可以累积使用，基于企业的历史数据、未

来交易等信息考虑，客户通常可以通过累积足够的奖励积

分来免费兑换或折扣购买商品，表明奖励积分向客户提供

了一项重大权利。

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对于向客户提供了重大权利

的奖励积分，企业应当将其识别为单项履约义务。因此，在

企业向客户授予奖励积分时，该合同中至少包括向客户销

售商品和向客户授予奖励积分两项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

上述两项履约义务之间按公允价值比例分摊交易价格。其

中分摊至奖励积分的交易价格应确认为合同负债，相当于

客户就未来购买商品预先向企业支付的款项。奖励积分的

公允价值指奖励积分的单独售价，即企业向客户单独销售

奖励积分所能收到的价格。如果奖励积分的单独售价不能

直接观察到，企业可以参考被兑换商品的公允价值或者采

用其他估值技术合理估计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

在对奖励积分进行后续计量时，企业应当依据其不同

的使用方式采取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实务中，奖励积分

至少有三种使用方式，即仅能用于兑换本企业所销售的商

品、仅能用于兑换第三方所销售的商品和客户自主选择兑

换本企业或第三方销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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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奖励积分仅能用于兑换本企业所销售的商品，企

业通常只能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的控制权或者奖励积分失

效时，把原计入合同负债的与所兑换奖励积分相关的部分

或者奖励积分失效的部分确认为收入。

如果奖励积分仅能用于兑换第三方所销售的商品，企

业应当根据其在第三方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是否拥有对兑

换商品的控制权，来分析判断自身在该三方交易中的身份是

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如果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

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那么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采用总

额法，在客户从第三方手中取得兑换商品的控制权时按照兑

换商品的对价金额确认收入，同时将应支付给第三方的兑

换商品对价金额作为成本。否则，企业应当采用净额法，在

其完成代理服务（如协助客户向第三方兑换奖励积分）时按

照其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

如客户可以自主选择兑换本企业或第三方销售的商

品，企业应当在客户兑换奖励积分或该奖励积分失效之前

随时备货，为客户随时兑换奖励积分提供充足的货源。根

据客户选择兑换商品的不同，企业按照上述第一种或第二

种奖励积分的使用方式进行会计处理。

二、奖励积分的税务处理

税法中关于销售赠送积分的规定较少。实务中，企业

一般在销售业务发生时，依商业惯例按照收取的交易款项

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确认应税收入。在客户未来行使购

买选择权兑换奖励积分时，企业不再开具增值税发票，也

不再确认应税收入。目前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认可企业

全额开票并全额确认应税收入的税务处理，但对于奖励积

分兑换环节的征管要求有所不同。以酒店的积分奖励制度，

即向客人提供累积积分（如“满十送一”）免费入住的业务

为例 ：北京市税收征管执行“应缴纳增值税”的规定 ；海南

省税收政策是“客户在支付酒店房费时已支付了赠品的对

价，不视同销售”，因此无需缴纳增值税。

在遵循基本税收原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有关奖励积

分的增值税处理和企业所得税处理思路及建议如下 ：

（一）奖励积分的增值税处理

1. 向客户授予奖励积分时的增值税处理。企业在向客

户授予奖励积分时，应将已收或应收的交易价格全额（即对

价总额）确认为增值税收入，并以此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2. 客户使用奖励积分时的增值税处理。当客户使用奖

励积分时，企业应当区分其是否将奖励积分作为商业折扣

进行增值税处理。

（1）将奖励积分作为商业折扣。在客户使用奖励积分

时，若企业将奖励积分作为商业折扣进行处理，则企业应

当在同一张增值税发票“金额”栏中分别注明奖励积分对应

的折扣金额与客户购买（兑换）的商品金额，或者只注明折

扣后的金额。此时，企业可以按照折扣后的金额计算增值

税销项税额，即奖励积分此时无需计税。但若企业全额开

具了增值税发票，或者将奖励积分折扣金额填写在增值税

发票“备注”栏，则企业无法按照折扣后的金额计算增值税

销项税额，即奖励积分此时需要计税。

（2）未将奖励积分作为商业折扣。若企业未将奖励积

分作为商业折扣，而是采取“买一送一”的方式允许客户使

用奖励积分，且在同一张增值税发票“金额”栏中填写两项

以上商品的销售金额和积分折扣金额，或者只填写扣除积

分折扣后的净销售金额，则企业可以按照折扣后的金额计

算增值税销项税额，即奖励积分此时无需计税。

如果客户使用奖励积分直接兑换礼品或奖品，但在流

程上未确认为“买一送一”而是有偿赠送，则企业应当按照

视同销售进行增值税处理，奖励积分需要计税。同时，如客

户是一般纳税人且在兑换礼品或奖品时取得了增值税专用

发票，则客户可以作为其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的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3. 积分到期失效时的增值税处理。若客户未行使选择

权，企业向客户授予的奖励积分到期失效，由于已经在授

予奖励积分时全额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此时企业不再进

行与增值税相关的税务处理。

（二）奖励积分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在奖励积分的企业所得税处理上，企业必须遵循确定

性原则。新收入准则将奖励积分作为可变对价，并要求在

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的前提下对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进行

合理估计 ；而《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规定虽然强调权责

发生制原则，但更注重确定性原则，即如果涉及包含奖励

积分在内的会计估计，则税法要求从确定性原则出发，按

照合同约定或者实际收到的价款来确认企业所得税应税收

入。另外，企业还应当严格区分奖励积分是否跨年度使用

而进行不同的处理。

1. 奖励积分未跨年度使用。如果客户在获得奖励积分

的当年度全部使用完毕或授予的奖励积分仅在获得当年有

效，则企业有关奖励积分的会计处理与企业所得税处理不

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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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奖励积分跨年度使用。

（1）向客户授予奖励积分时。如果企业授予客户奖励

积分与客户使用奖励积分不在同一年度，则会产生时间性

差异。会计处理上，企业在授予客户奖励积分时将分摊至

奖励积分的交易价格确认为合同负债 ；税务处理上，则应

将交易价格全部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因此在授予客

户奖励积分的年度，企业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

将合同负债对应的金额进行纳税调增。

（2）客户使用奖励积分或奖励积分失效时的企业所得

税处理。在客户使用奖励积分或奖励积分失效时，会计处

理上企业应将合同负债确认为收入。由于税务处理上企业

在授予客户奖励积分时已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处理，

因此企业在客户使用奖励积分或奖励积分失效的年度进行

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需要纳税调减。

三、奖励积分财税处理案例分析

例 ：甲公司经营一家百货商店，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

始实施一项奖励积分计划。根据该项计划，客户在甲公司

每消费 10 元可获得 1 个积分，每个积分自次月起可在购物

时抵减 0.8 元。该项计划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终止。2021 年 1

月份，客户共消费 565 000 元，共获得 56 500 个积分。根据

历史经验结合对未来交易的预测信息等，甲公司预计客户

共将兑换 54 240 个积分（即预计该积分的兑换率为 96%）。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客户共兑换 32 205 个积分。甲公司

重新估计该积分的兑换率，预计客户共将兑换 53 675 个积

分（即预计该积分的兑换率变更为 95%）。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客户累计兑换 45 765 个积分。甲公司重新估计该积

分的兑换率，预计客户共将兑换 50 850 个积分（即预计该积

分的兑换率变更为 90%）。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甲公司该

项奖励积分计划到期，客户尚未使用的积分失效。截至当

日，客户累计兑换 51 980 个积分，失效 4 520 个积分（即该

积分的实际兑换率为 92%）。

甲公司将奖励积分作为商业折扣处理且按照增值税法

规的要求进行税务处理（即在同一张增值税发票“金额”栏

中分别注明销售金额和折扣金额）。假定甲公司为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并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企业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13%、25% ；甲公司在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未来转回期间内预计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

不考虑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相关税费。

甲公司与该项奖励积分计划相关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

理如下 ：

（一）2021 年 1 月 31 日

1. 计算确定积分的单独售价。甲公司认为其授予客户

的积分为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应当将该积分识别为

一项单项履约义务。向客户销售商品的含税单独售价和不

含税单独售价分别为 565 000 元和 500 000 元。考虑该积分

的预计兑换率为 96%，则甲公司估计该积分的含税单独售

价＝ 0.8×56 500×96% ＝ 43 392（元）；甲公司估计该积分

的不含税单独售价＝ 43 392÷（1+13%）＝ 38 400（元）。

2. 分摊交易价格。甲公司应当按照向客户销售商品的

单独售价与该积分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不

含税单独售价）500 000 元在这两项履约义务之间进行分摊。

分摊至销售商品的交易价格＝ 500 000×[500 000÷（500 000

＋ 38 400）] ＝ 464 338.78（元）；分摊至奖励积分的交易价格

＝500 000×[ 38 400÷（500 000＋ 38 400）] ＝ 35 661.22（元）。

3. 账务处理。甲公司应当在商品的控制权转移时确认

收入 464 338.78 元，同时确认合同负债 35 661.22 元。会计处

理如下（单位 ：元，下同）：

借 ：银行存款                                                           565 0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464 338.78

    合同负债——奖励积分                             35 661.22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00 000×13%）                      65 000                              

（二）2021 年 12 月 31 日

甲公司应当按照客户已实际兑换的积分数占预期将兑

换的积分总数的比例确认与奖励积分相关的收入。

1.该积分使用当年应确认的收入＝35 661.22×32 205÷

53 675＝21 396.73（元）；剩余未兑换的积分价格＝（53 675 －

32 205）÷53 675×35 661.22 ＝ 14 264.49（元）。会计处理如下：

借 ：合同负债                                                        21 396.73

  贷 ：主营业务收入                                            21 396.73

2. 计算分析合同负债产生的暂时性差异，进行纳税调

整，并确认递延所得税。甲公司合同负债产生的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14 264.49 － 0 ＝ 14 264.49（元）；应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14 264.49×25%＝3 566.12（元）。会计处理如下 ：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3 566.12

  贷 ：所得税费用                                                  3 566.12

甲公司在进行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在

利润总额的基础上纳税调增当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4 264.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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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 12 月 31 日

1. 该积分使用当年应确认收入＝ 35 661.22×45 765÷ 

50 850 － 21 396.73 ＝ 10 698.37（元）；剩余未兑换积分价格

＝ 35 661.22 － 32 095.10 ＝ 3 566.12（元）。会计处理如下 ：

借 ：合同负债                                                        10 698.37

    贷 ：主营业务收入                                                 10 698.37

2. 计算分析合同负债产生的暂时性差异，进行纳税调

整，并确认递延所得税。甲公司合同负债产生的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3 566.12 － 0 ＝ 3 566.12（元）；应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 3 566.12×25% － 3 566.12 ＝–2 674.59（元）（表明

甲公司应转回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 674.59 元）。会

计处理如下 ：

借 ：所得税费用                                                      2 674.59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                                           2 674.59

甲公司在进行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在

利润总额的基础上纳税调减当期转回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0 698.37 元。

（四）2023 年 3 月 31 日

1. 该积分使用当年应确认收入＝ 35 661.22×51 980÷ 

56 500 － 32 095.10＝713.22（元）；失效积分价格＝35 661.22 －

32 808.32 ＝ 2 852.9（元）。

甲公司应当将本年度内使用的积分和到期失效的积分

合计金额 3 566.12 元（713.22 ＋ 2 852.9），确认为与该积分相

关的收入。会计处理如下 ：

借 ：合同负债（35 661.22 － 32 095.1）                   3 566.12

  贷 ：主营业务收入                                               3 566.12

2. 计算分析合同负债产生的暂时性差异，进行纳税调

整，并确认递延所得税。甲公司合同负债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0 － 0 ＝ 0（元）；应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 0×25% － 891.53 ＝–891.53（元）（甲公司应转

回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891.53 元）。会计处理如下 ：

借 ：所得税费用                                                         891.53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3 566.12×25%）                891.53

甲公司在进行 2023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在

利润总额的基础上纳税调减当期转回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 566.12 元。

四、解决奖励积分财税处理差异时应关注的问

题及建议

第一，在授予客户的奖励积分构成向客户提供一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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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利时，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将其作为可

变对价进行会计处理，采用恰当的方法合理确定其最佳估

计数，并根据相关情况和事实的变化适时调整，同时还应

当充分考虑计入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的限制条件。

第二，奖励积分属于企业向客户提供的额外购买选择

权，且通常构成单项履约义务，但即使预计客户取得商品

控制权与客户支付价款时间间隔在 1 年以上，企业通常也

无需考虑该项选择权对应的合同中包含重大融资成分。这

是因为分摊至奖励积分的交易价格相当于企业预收价款而

负有向客户转让商品的现时义务，且客户能够自主确定未

来兑换奖励积分取得对应商品的具体时间。

第三，目前仅有对电信企业赠送积分不征收增值税的

明确规定（《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电信业纳入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对其他企业授予奖励积分是

否征收增值税未有统一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实务中征纳处

理的不统一，给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纳税风险。建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奖励积分作

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增值税处理规定。

第四，目前对奖励积分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尚无明确规

定，笔者建议企业可以在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和确定性原

则的前提下，根据奖励积分是否跨年度使用而进行恰当的

企业所得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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